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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众参与的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

的义务，国务院第 253 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也明确规定：“建

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

单位和居民的意见”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

第五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意见，鼓励建设单位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意见。”

公众参与是完善科学决策的一种有效途径。其目的是为了广泛了解和掌握民

众在环境保护方面对项目建设的要求和意见，让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知情权、发言

权和监督权。公众参与的实施有利于加深民众对项目潜在环境影响的了解，有利

用于确定替代方案或设计方案，有助于更加广泛地取得项目周边地区群众的理解

和支持。同时设计单位和建设单位在设计和施工中将会充分考虑公众参与的意

见，使项目开发建设可能产生的与公众有关的重大项目环境问题得以缓解和协商

解决。

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有：

（1） 给予公民表达他们意见的机会；

（2） 提供公民对项目建设后果施加影响的机遇；

（3） 提高一个评价项目为消减负面影响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公众可接受

性；

（4） 满足公民法定的各种要求。

希望通过对公众意见的调查，以便 大限度满足各方需要，实现各方协调。

2.公众参与调查

2.1 调查内容

本项目主要调查内容如下：

1、被调查对象对本项目建设所持的态度；

2、被调查对象认为项目建设过程对环境带来的主要不利影响；

3、项目建设对区域声环境、空气环境、水环境等环境要素的影响，以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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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接受程度与减缓不利环境影响的建议。

2.2 项目公开公示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第十一条规

定：“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

同步公开：（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

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

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鼓励建设单位

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微博及其他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发布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

信息。”因此，本次公众参与是通过“网络公示”、“现场公开”、“报纸公开”三种方

式同步公开，让部分民众利用手机或电脑进入环评互联网网站了解本项目的建设

信息并填写调查问卷。

2.2.1 网络公示

为了便于公众及时了解拟建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8 月 4 日

在环评互联网网站上发布了有关该项目公众参与的公告，详见表 2-1。（湖北省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左溪寺郎庙山矿区饰面用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复 绿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众 参 与 信 息 第 一 次 公 示

https://www.eiabbs.net/thread-320971-1-1.html）

表 2-1 第一次网上公示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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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大柳左溪寺郎庙山矿区饰面用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与生态复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在环评互联网网站上发布了该项目环评的第二次公示，详见下

表 2-2。（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大柳左溪寺郎庙山矿区饰面用大理岩矿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

https://www.eiabbs.net/thread-327394-1-1.html）

表 2-2 第二次网上公示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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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现场公开

本次现场公开梅子关居民点及项目周边张贴了公众参与公示，征求周边群众

对本项目环境保护的意见和建议，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意见。沿线公示情况见下

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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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项目现场沿线公示情况

梅子关现场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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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报纸公开

本次公众参与报纸公开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22 日和 2020 年 8 月 25 日在十堰

日报上公开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意见。报纸公开公示情况见下表 2-4。

表 2-4 报纸公开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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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2 日报纸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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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5 日报纸公示情况

3.四性分析

3.1 程序合法性分析

本项目公众参与工作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2018 年 7

月 16 日发布，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要求进行，对工程内容分别进行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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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网上信息公示、报告书张贴公示、报告书全本公示、媒体公示以及对项目沿线

群众展开了公众参与调查。

环评单位接受委托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3 日，第一次信息公示的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4 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建设单位应当在

确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7 日（工作日）内进行信息公示”的要求。2020 年 8

月，在环评报告书基本编制完成后，评价组在沿线受项目影响范围内的环境敏感

点张贴公告（2020 年 8 月 17 日～8 月 28 日），同时将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

本在环评互联网网站上进行了第二次环评公示予以公示，并于 2020 年 8 月 22

日及 8 月 25 日在十堰日报上进行了报纸公示。

本次环评两次信息公示的时间期限均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

法》中“……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日”的要求；公众参与意见调查时

间是在报告书初稿完成，报送环保部门审批之前，符合《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的通知》（环办[2013]103 号）相关要

求。因此，本次公众参与的程序是合法的。

3.2 程序合法性分析

本次公众参与内容包括两次网上公示、现场公示、两次媒体公示，符合公众

参与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调查中除了在问卷上介绍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大柳左

溪寺郎庙山矿区饰面用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项目的情况外，也

对被调查者进行有关问题解答。

3.3 对象代表性分析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采取网络征求意见的形式，主要调查范围为湖北省十堰市

郧阳区大柳左溪寺郎庙山矿区饰面用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项

目周边单位、居民等。建设单位通过网上公示、现场公示、媒体公示等不同途径

进行了同步公开公示，确保公示信息的覆盖及传达，故调查结果是具有代表性的。

3.4 结果真实性分析

建设单位针对本次环评进行了三种方式同步公开公示，并向被调查者清楚表

述了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大柳左溪寺郎庙山矿区饰面用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与生态复绿项目的情况，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和拟采取的措施，公示期间并

未收到调查单位及个人的意见。调查结果反映了公众的真实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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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从以上四个方面分析，本次环评的公众参与调查有效。

3.5 小结

本项目公示以来，十堰绿鑫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武汉博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均未接到公众的函和电话咨询，也无人到单位反映情况。所以本项目的公众参与

调查结论以公示情况为依据。

公众参与意见分析结果表明，当地公众对该工程的建设无反对态度，认识到

该工程对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影响的 大限度控制。对于公众担忧的环

境影响问题以及提出加强环境保护管理的建议，评价单位根据公众意见并经科学

论证提出了具体的防治措施。


